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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宁职院发﹝2022﹞47 号

关于印发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

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 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

化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经学校 2022 年 6 月 27 日第

5 次院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附件：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科研成果推广应用

和转化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

2022 年 6 月 30 日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宁 夏 开 放 大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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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

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的管理办法(试行）

第一章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激发创新主体技术转移

活力，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，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。

加强我校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，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

会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是指：

（一）有目的的将技术先进成熟、在生产服务上切实可行、

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和科技价值的科研成果，通过示范、培训、指

导、咨询、交流、展览、实施以及技术转让等向经济建设和社会

发展领域扩散转移，扩大其应用范围的活动。

（二）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

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、开发、应用、推广直

至形成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。

第三条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包括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通过承担各级各类科研任务所取得的科技成果，符合

推广应用和转化条件的，除本单位应用或转化外，进一步向社会

推广、扩散或转移，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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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引进国内外已有的，实践证明先进适用、成熟可靠的，

符合本校实际、可行的，对于提高本专业研究水平有价值的科研

成果，通过消化、吸收和创新，转化为自己的技术。

第四条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管理工作实行学校统一

管理。科技开发处承担全校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的指导、激

励和监管工作，指导各院、系（部）及时将本部门项目成果推广

应用和转化。学校每年安排一定经费用于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

转化项目。

第二章 推广应用转化形式

第五条 我校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形式主要有：

（一）科学理论成果：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基础理

论研究成果，主要通过发表论文、出版专著、在学术会议上交流、

举办学术讲座等形式进行推广应用。

（二）应用技术成果：包括生物制品、中药材、葡萄酒等通

过科研成果鉴定或获得专利具有推广前景的项目成果，主要通过

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专利实施许可、自产自销、联合开发生产

等形式进行推广应用和转化。

第三章 评 价

第六条 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评价主要依据其在推

广应用和转化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从其推广应用和转

化方法、组织措施、推广应用覆盖范围、成果推广应用率和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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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满足社会需要来综合判定，并按成

果类型采取相应的评价。

评价指标主要有：

（一）科学理论成果：主要依据其是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

影响，是否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关注、评价，是否其学术观点、

数据等被引用，是否被其他刊物摘登或转载等。

（二）应用技术成果：主要依据其转化签订的合同数、合同

金额、实施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

等。

科研成果的推广属于理论性的，同科学理论成果；属于应用

性，同应用技术成果，主要依据其采纳的单位数、推广范围和应

用效益，对提高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所起的作用，创造的社会效

益和经济效益等。

第四章 管 理

第七条 为推动我校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，现阶段我校的

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以激励和引导为主，实行项目计划管理

方式。

第八条 立项管理：学校科技开发处每年在科研立项时，学

院将组织有关专家重点考察项目的可推广应用和转化能力，对其

推广应用和转化价值、意义、推广和转化方案进行论证评审。对

于推广应用和转化效果价值偏低的项目，不予立项。同时，各院、

系（部）等需要对其他先进技术项目引进、推广应用和转化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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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可提出申请，申请时需填写“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

学教研科研项目申请书”，经所在部门审查后，上报科技开发处，

申请时间、申请形式与一般科研项目相同。

第九条 经费支持：项目立项后，分阶段进行经费支付，加

大对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的支持力度。推广应用和转化经费，实

行专款专用。

（一）校级科研课题：对于自然科学类校级科研项目，因为

关系到基础性实验研究，前期投入较大，所以立项后拨付 80%的

项目研究经费，剩余 20%的经费作为推广应用和转化经费。人文

社科类立项后拨付 60%的项目研究经费，剩余 40%的经费作为推

广应用和转化费用。在项目结题验收后拨付，推广和转化后凭最

终的成果鉴定书报销。

（二）纵向课题：对于上级拨款的项目，根据我校《配套经

费管理办法》支持。其中配套经费的 50%用于成果推广和转化，

在项目结题验收后拨付，推广和转化后凭最终的成果鉴定书报

销。对于无上级拨款的自筹经费项目，执行校级科研课题管理方

式。

第十条 进入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阶段的项目，每年年度都

要填报推广应用和转化进度报表。计划完成后应及时填报成果鉴

定申请书，连同推广应用和转化总结报告等有关材料，经所在院

系部审查后报科技开发处办理验收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在推广应用和转化过程中，如果在原有成果技术

基础上，通过进一步开发，又有重大创新和进展的，大大超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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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技术水平，或又取得了新的成果，亦可按照新成果申请成果

鉴定。

第十二条 在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中，有关技术转让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培训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入股、创办科技产

业等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《财政

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在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中，应增强知识产权保护

意识，自觉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和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。

第五章 奖 惩

第十四条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是科研的目的。因此，

在评选优秀科研成果时，应以考核其推广应用和转化实绩、推广

应用和转化业务水平为主。

第十五条 在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中，可从推广应用和转化

纯收入（包括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指导、技术培训等）中，提取 60%作为奖励报酬，奖给直接参与、

组织推广和转化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。

第十六条 为了推动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，鼓励和调

动推广应用和转化单位和广大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除

上述奖励措施外，特设立“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”。推广应用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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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奖励证书，奖励等级设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奖励金

额分别为 5000 元、4000 元、3000 元。

第十七条 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主要奖励在推广应用工作

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。凡在科研成果推广、转化、引

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创新、应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，取得显著社

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，均可申报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。

第十八条 申报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时，几个部门共同完成

的推广应用的转化项目，由第一主持推广应用和转化部门负责申

报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技开发处负责解释。自公布之日起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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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校领导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2022年6月30日印发

共印12份


